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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: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未成年人

校外活动保障和能力提升项目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综

[2011]43 号）要求，我厅研究制定了《福建省落实中央专项彩

票公益金支持未成年人校外活动保障和能力提升项目资金管理

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

闽财综〔2011〕86 号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1 年 12 月 2 日印发

抄送：财政部

主题词：彩票公益金 未成年活动 实施办法 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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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落实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

支持未成年人校外活动保障和能力提升项目资金

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未成年

人校外活动保障和提升能力项目资金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彩票管理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54 号）和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综

[2007]8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中央专项

彩票公益金支持未成年人校外活动保障和能力提升项目资金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[2011]43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未成年

人校外活动保障和能力提升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，是指 2011 年

至 2015 年由财政部安排利用中央彩票公益金，开展的未成年人

校外活动场所活动补助、能力提升和人员培训等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，是指由各

级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专门为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青少年

校外活动中心、青少年宫、少年宫、儿童活动中心、综合实践基

地等公益性单位。

第四条 用于项目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（以下统称项目资

金），安排使用应当坚持公开透明、规范管理和专款专用原则。

第五条 由项目资金资助的设施设备和公益性活动，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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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著位置标识“彩票公益金资助——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

票”字样。

第二章 资金分配

第六条 资金使用范围

（一）活动补助项目：用于资助已建成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

场所开展普及性的非营利性公益活动。

（二）能力提升项目：用于改造提升和修缮维护已建成并开

展活动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，添置、更新设备。

（三）人员培训项目：用于培训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管

理人员和骨干教师。

第七条 项目资金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进行分配：

（一）当地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数量、面积；

（二）当地小学到高中在校学生；

（三）当地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管理、活动开展和绩效评

价等情况；

（四）当地财政财力状况。

第三章 资金使用管理

第八条 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下拨的项目资金以及本实施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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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七条规定的分配方法，按年度下达各市、县（区）。

第九条 项目资金安排使用时，填列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

中 229 类“其他支出”60 款“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”04 项“用

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”科目。

第十条 项目资金支出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，按照政府采

购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项目资金支付管理，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根据当地财力情况，可安排

资金与上级财政安排的项目资金统筹使用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青少年校外活动有关部门应当加强

对项目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专款专

用。

第十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应当严格按照项目资金规

定用途使用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

第十五条 设区市财政部门应当于每年 3 月初，将上一年度

全市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执行情况汇总报送省财政厅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青少年校外活动有关管理部门（教

育、团委、妇联等），应当于每年 6 月底前，向社会公告上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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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项目资金分配使用和项目执行情况。

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有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等违法

行为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

处理、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